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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蒙古自治区创建节约型机关评价指标

序号 单元 项目 评分要求 评分规则 分值

1

强化
目标
管理

10 分

节约能源资
源目标管理

完成能源资源消耗量化指
标

1.自治区本级完成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达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化指标，得 10

分，没完成的，不得分。

2.各盟市、旗县党政机关完成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下达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化指
标的，得 10 分，没完成的，不得分。盟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没有下达量化指标
的，通过对上一个自然年度单位建筑面积能源消耗、人均能源消耗、人均水资
源消耗值与属地同级行政机关能源资源消耗平均值进行比较判定，三项均低于

平均值的得 10 分，有一项高于平均值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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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
制度
机制

25 分

管理机构
明确负责节约能源资源工
作的管理机构和工作职责，
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位

1.明确负责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管理机构和工作职责，得 4 分。
2.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位，明确专人负责，得 4 分。

8

管理制度

制定并实施合理的节约能
源资源规章制度，按规定开
展能源资源计量、统计、分
析等工作

1.制定节约能源资源实施方案，并明确年度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得 3 分。
2.通过规章制度或合同约定，对物业管理提出节能、节水、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目

标和服务要求，得 3 分。
3.按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实行能源资源分户、分区、

分项计量，建立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台账，得 3 分。
4.按照《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要求，建立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

账，定期报送、分析和公示能源资源消费状况，得 3 分。
5.制定其他节能、节水、生活垃圾分类、绿色消费、节能监管系统以及设备设施

操作规程等节约能源资源的管理制度，制定 1 项得 1 分，累计最高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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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推行
绿色
办公

25 分

行为节约
健全完善推行行为节约、绿
色办公的举措

1.推进纸张双面打印和无纸化办公，使用再生纸、再生耗材等循环再生办公用品，
得 2 分。

2.实现高效照明光源使用率 100%，得 2 分。
3.推广使用 LED 灯具，得 2 分。
4.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得 2 分。
5.执行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

于 20 摄氏度的空调温度控制标准，得 2 分。
6.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得 2 分。
7.使用节水型器具，采取有效节水管理措施，得 2 分。

14

绿色采购
实行绿色采购，使用节能环
保产品

1.加大绿色采购力度，带头采购更多节能、节水、环保、再生等绿色产品，得 2

分。

2.采取措施鼓励推进绿色采购，得 2 分。
3.更新公务用车优先采购新能源汽车，得 1 分。

5

绿色出行
推动绿色出行，强化公务用
车管理

1.鼓励干部职工践行“135”等低碳出行方式，得 3 分。
2.实行公务用车单车油耗核算，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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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行
生活
垃圾
分类

20 分

源头减量 推动生活垃圾从源头减量
1.开展“光盘行动”、旧物再利用等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化措施、活动，得 2 分。
2.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得 1 分。
3.限制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得 1 分。

4

分类投放
按标准配备生活垃圾分类
容器，引导干部职工分类投
放

1.按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得 2 分。
2.鼓励干部职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得 2 分。
3.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得 1 分。
4.采取规范干部职工分类投放垃圾行为的措施、建立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或建

立健全垃圾分类监督考评体系，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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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收运
按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
类收运和处置

1.有害垃圾单独存放，得 2 分。
2.可回收物统一回收，通过具备回收资质的企业统一回收，得 2 分。
3.餐厨垃圾按国家及属地要求规范收运处置，得 2 分。无食堂的，本项得 2 分。
4.废旧电子废弃物单独存放，与具备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得 2 分。
5.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帐,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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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
宣传
教育

20 分

宣传实践
开展多种形式节约能源资
源宣传

1.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开展 1 项活动得 2 分，累计最高得 4 分。
2.张贴设备节电、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减少使用电梯、空调温度设定、垃圾分

类投放等提醒标识，有 1 类标识得 1 分，累计最高得 5 分。
3.在新闻媒体或主管部门宣传平台报道本单位节约能源资源经验做法，得 3 分。

12

教育培训
组织对能源管理和运行人
员的节能培训

1.开展绿色发展、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培训，得 2 分。
2.举办面向干部职工的节能低碳等生态文明建设知识讲座、能源管理与运行岗位

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得 3 分。
3.积极参加节能业务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讲座、活动，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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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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